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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海市海勃湾区

林荫街道幸福小区西

侧北侧紧挨乌海市热

力有限责任公司，该公

司建设未考虑厂区与

居民区的安全距离，目

前噪音、粉尘、异味、

冷却塔的蒸汽影响小

区居民。

乌海市

海勃湾

区

群众

身边

的生

态环

境问

题

1. 关于“乌海市海勃湾区林荫街道幸福小区西侧北侧紧挨乌海市热力有限责

任公司，该公司建设未考虑厂区与居民区的安全距离”问题部分属实。

经核查，“乌海市热力有限责任公司”为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乌海热

电厂，位于海勃湾区海拉北路，于 2003 年 8 月开工建设、2005 年 6 月投入试运

行、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05 年 8 月经原国家环境保护部审批通过，于 2008 年 4

月完成环保竣工验收（环验〔2008〕17 号），规划设计符合《火力发电厂设计规

范》有关要求，相关手续合法合规。群众提及的“乌海市海勃湾区林荫街道幸福

小区”应为林荫街道办事处大庆社区幸福新村北区，系乌海市旧城改造中滨河区

居民回迁安置小区，于 2009 年 9 月开发建设、2010 年 12 月竣工交付，较热电厂

建成时间晚 4 年。目前，国家层面尚未出台关于发电厂厂界与居民区安全距离的

统一、明确的强制性标准，因此群众所称“安全距离”难以界定，无法律依据。

2011 年底以来，幸福新村北区部分业主以“回迁住宅距电厂较近”为由，多

次前往市政府、市信访局、市环保局、海勃湾区政府上访，主要反映热电厂环境

污染、拆迁安置房位置与原位置不符、项目规划不符合要求。2014 年 9 月，乌海

市政府召开联合接访会议，依据《信访条例》启动三级信访程序处置上述诉求，

并于 2015 年 4 月出具《乌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对幸福新村北区全体居民信访事项复

查意见书》（乌政信复字〔2015〕11 号），对三项诉求逐一作出明确答复。2016

年 2 月，自治区政府作出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意见书关于

高贵重等人信访事项的复核意见》（内政信复字〔2016〕12 号），维持乌海市政

府复查意见，并明确该复核意见为信访事项终结意见。根据国务院《信访工作条

例》第三十五条规定，信访人对复核意见不服且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复提出诉求

的，各级信访工作机构和行政机关不再受理。该信访事项已履行三级信访程序，

结论为依法终结。

2.关于“目前噪音、粉尘、异味、冷却塔的蒸汽影响小区居民”问题不属实。

一是热电厂噪声防控措施达标。幸福新村北区位于热电厂东南侧，二者之间

建有 2 座隔音挡墙，分别为：2013 年由原市住建委建设的高 10 米、长 188 米隔

音墙、2019 年 3 月由海勃湾区建设的高 23 米、长 220 米的凉水塔隔音挡墙，均

可有效阻隔噪声。经市生态环境局海勃湾区分局调阅热电厂 2024 年以来的噪声监

测报告，2024—2025 年各季度监测数据（最近监测时间为 2025 年 4 月 14 日）均

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—2008）限值要求。为进一步

核实相关情况，2025 年 6 月 18 日市生态环境局海勃湾区分局委托内蒙古凯枫环

境科技有限公司对热电厂厂界和幸福新村北区 10#、18#楼（为小区靠近热电厂最

近一排）进行了噪声检测，检测结果显示噪声达标。

二是热电厂大气污染物实现超低排放。经查，废气治理方面，热电厂 1#、2#

机组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并通过环保验收，配套脱硫、脱硝、除尘设施运行稳定，

废气污染物排放持续优于超低排放标准限值。粉尘管控方面，热电厂燃煤全部存

放于封闭料棚内，棚内配置喷淋系统及高压射雾器，厂区运输道路已硬化并配备

洒水车定期降尘，煤粉尘污染得到有效抑制。监测数据方面，经调阅热电厂 2024

—2025年厂界无组织总悬浮颗粒物监测结果（最近一次监测为2025年4月18日），

监测结果均符合《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—1996）限值要求。为进一

步核实相关情况，6 月 18 日市生态环境局海勃湾区分局委托内蒙古凯枫环境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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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对厂界颗粒物开展了检测，检测结果显示颗粒物达标。

三是热电厂冷却塔实现水蒸气合规排放。经查，热电厂冷却塔水蒸气来源为

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的中水，经生物过滤、杀菌灭藻等处理后作为循环冷

却水补水，水质满足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》（GB/T19923—2024）中

工业用水原水标准，排放符合规定。

四是热电厂恶臭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管控。经市生态环境局海勃湾区分局调

阅 2024—2025 年各季度热电厂无组织废气监测报告显示数据，最近一次监测

（2025 年 4 月 18 日）表明，厂界氨气、非甲烷总烃等指标均符合《恶臭污染物

排放标准》《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—1996）限值要求，未发现存在

恶臭污染风险。为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，6 月 18 日市生态环境局海勃湾区分局委

托内蒙古凯枫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厂界氨气、非甲烷总烃开展了专项检测，检测

结果显示各项污染物达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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